2016年朝阳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项目申报指南
一、申报材料要求
（一）申报材料内容及装订顺序
1．封面；
2．目录；
3．项目申报书；
4、项目计划书或可行性研究报告；
5．企（事）业单位营业执照或批复、税务登记证、国高新证书、中关村高新证书等企业资质证明材料；
6．2014、2015年度财务会计报表复印件（中介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等；
7．其它证明材料。
（二）纸质材料一式两份，装订尺寸为A4，平装，胶订，并加盖骑缝章。
（三）项目申报书须由法定代表人在指定位置签字并加盖公章，且须是Excel原格式。
（四）营业执照、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等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五）项目申报材料需同时提交电子版一份。邮件名为“2016高新专项资金_**申报类别_**公司简称”，以普通附件形式发送，请勿发送超大附件。
二、项目申报材料
（一）申请第三条“新兴产业、新兴业态重点项目专项补助资金”的企业需提供：
1．项目申报书；
2、项目计划书或可行性研究报告（参照附件4中项目撰写要点撰写）；
3．企（事）业单位营业执照或批复、税务登记证等企业资质证明材料；
4．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复印件（国家高新、中关村高新）；
5．2014、2015年度财务会计报表复印件（中介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
6、刊有企业排名信息的国内外正式发行的报纸、刊物，或者国家行业主管部门、专业机构在公开媒体上发布的企业行业排名信息，或者其它可证明企业行业排名或销售份额等信息的由权威机构正式认证、公开发布的相关材料；
7、自主知识产权等技术创新方面的证明材料；
8、其他能够证明技术水平、管理水平、项目投入等方面的材料。
（二）申请第四条“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引导资金”的企业需提供：
1．项目申报书；
2、项目计划书或可行性研究报告（参照附件4中项目撰写要点撰写）；
3．企（事）业单位营业执照或批复、税务登记证等企业资质证明材料；
4．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复印件（国家高新、中关村高新）；
5．2013、2014年度财务会计报表复印件（中介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
6、产品销售协议书或中标通知书等；
7、自主知识产权等技术创新方面的证明材料；
8、其他能够证明技术水平、管理水平、项目投入等方面的材料。
（三）申请第五条“高新技术产业服务平台建设支持资金”的企事业单位、社团组织需提供：
1．项目申报书；
2、项目计划书或可行性研究报告（参照附件4中项目撰写要点）；
3．企（事）业单位营业执照或批复、税务登记证等企业资质证明材料；
4．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复印件（国家高新、中关村高新）；
5．2014、2015年度财务会计报表复印件（中介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
6、开展公共服务的协议书或承诺书等；
7、其他能够证明技术水平、管理水平、项目投入等方面的材料。
（四）申请第六条“高新技术认定补助”的企业需提供：
1．项目申报书；
2．企（事）业单位营业执照或批复、税务登记证等企业资质证明材料；
3．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复印件（国家高新）；
4、企业为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所签订的审计业务约定书（协议）、审计费发票（复印件）以及其他与申请相关的材料复印件及原件。
（五）申请第七条“重点商务楼宇、工业物业、孵化器、第三方中介等产业集聚支持资金”需提供材料：
1．项目申报书；
2．企（事）业单位营业执照或批复、税务登记证等企业资质证明材料；
3．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复印件（国家高新、中关村高新）；
4．2014、2015年度财务会计报表复印件（中介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
5、物业管理机构上年度税务完税证明复印件；
6、重点商务楼宇、工业物业、孵化器等项目简介及产业规划；
7、为企业服务承诺书（战略合作协议）；
8、入驻企业名单（含名称、联系人、联系方式、工商注册地、纳税地等）。
